
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

第四屆第六次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  間：104 年 9 月 12 日（六）上午 10:00 –中午 12:00 

二、地  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地下一樓 B117 室 

三、出席人員： 

理  事：吳亭芳、林幸台、黃慶鑽、賴淑華、賴炳良、董鑑德、王宜慧、陳怡伶 

監  事：李正雄、林惠芳、許華慧 

四、請假人員： 

理  事：王敏行、陳靜江、吳明宜、鳳華、賴陳秀慧、徐淑婷、蔡和蓁 

監  事：林慶仁、王智弘 

五、列席人員：馮雪鴻、黃筱惠 

六、主  席：吳亭芳理事長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筱惠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 主席與秘書處工作報告 

DOI 申請：因申請 DOI 之會員年費較高且協會復健諮商期刊稿量不多，故暫

不考慮申請。 

 

(二) 委員會報告事項 

(1) 組織發展委員會 

優先鞏固現有會員為主，掌握目前各區會員之名冊，透過組織發展委員會

辦理相關活動，以促進會員間之交集，進而發展 Facebook 社團；亦或配合

中央分署或協會之相關研習辦理簡單聯誼活動，將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案

討論。 

(2) 職業重建倫理委員會 

以倫理委員會為核心，依倫理案件進行討論後提供評議及專業意見 

 

八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：104 年度 1 月至 5 月協會經費結算表（附件四）以及 104 年 6 月至 8 月底止協

會之經費結算表（附件五），提請審查。 

說 明：經費結算表已依照理監事之意見以內政部之格式修改。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

備查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

案由二：「職業重建生涯諮商專業能力」認證計畫如附件六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為回應「新職管制度」實施後之專業需求，並協助協會建立專業認同，擬推動

「職業重建生涯諮商專業能力」認證制度。 

決 議：請依照理監事們討論之建議修改 

(1) 領域一 

建議實際了解各主題之生涯諮商理論所需的上課時數，再明確訂定本計畫

課程時數 

(2) 領域二 

 各主題所訂定之範圍較窄，是否寬廣些或學生可依主題彈性選修 18

小時的課 

 前 4 個主題無法包含所有障礙類別，且身障者鑑定標準採用新制鑑

定，故建議不要分障礙類型，是否以策略或認知／非認知障礙所需支

持度的多寡來區分 

 建議先講授諮商技術的共同核心理論，後續再針對各障別之特殊性分

別說明 

 主題 5「個人中心在職業重建的運用」：因其他主題皆為生涯諮商，此

主題提及於職業重建之運用的意涵，需再清楚定義之。 

(3) 領域三 

 領域名稱－生涯諮商歷程與應用，是否修改得更恰當些，建議包含測

驗相關之課程。 

 課程以透過團體方式演練，但未顯示包含理論/技術講授 

 是否將領域三部分主題的時數切割為理論講授和應用（團體演練）兩

部分進行之；或領域三部分理論課程（晤談、測驗等）是否納入領域

二進行講授，領域三則以應用為主 

(4) 領域四 

領域名稱－實務操作與接受團督，建議僅列「實務操作」即可 

(5) 領域五 

 領域名稱－實習與接受團督，建議僅列「實習」即可 

 實習：實習的時數較不足，且學生實習時未有人督導，取得証照的資

格有些寬鬆 

 若督導人力不足，是否調整為進階之方式，學員實作後，再回到課堂

團督，結束後給予初階認證；若學員要取得進階之證照，將需要有個

督的情形下完成實習（或調整於更新證照時採用此類方式） 

(6) 綜合意見 

 師資：上課或督導之老師資格是否明確訂定，避免老師之專業與上課 

或督導之領域不一之情形 



 門檻：因本訓練可抵免「專業人員 3 年 90 小時」之在職訓練法令要 

求，但目前課程內容未盡相符，參訓人員若對復健諮商領域無

任何概念，於結訓後領取證照即可從事相關工作，可能在操作

上會感到辛苦與困難，故建議是否訂定基本門檻限制及課程深

度是否有需要奠基在專業人員 36 小時相關課程之上 

 市場價值：因認證計畫之成本偏高，參訓者是否有熱誠且能負擔報名 

費用；需再定義計畫發展方向及誘因，如何降低專業人員

流動率並創造市場定位與價值（例如：在提升專業人員的

專業能力的同時亦能提升其工作薪資） 

 

案由三：個人會員林淑玟申請轉為永久會員，如附件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個人，以推動職業重建相關領域為使命，填具入會申請書如

附件七。如獲理監事同意則通過為永久會員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九、臨時動議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日期、地點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暫訂於 11 或 12 月召開，將再由協會秘書處調查

各理監事可出席的時間，擇期召開。 

 

十、散  會 


